
…
環
係
科
際
整
合
…

應
用
行
為
分
析
與
社
會
行
銷
!
麗
的
一
項
科
際
整
合

譯
自•• 

』
。c
g
m
H
。
同
ω
。
旦
旦

H
m
m
z
3
.
〈
己
島
、
Z
。
-
H
W也
∞
。

作
者.. 

開
-
m
g
泣
的
丘
】
叩
門
(
〈
可m
E
E
可
。-
2
2
V
D
Z
H
口
的
丘
吉
古

ω
口
已
ω
Z
古
巴
巴
〈
O
門
的
-
3
)叮
叮
-
H
斗
t
g

@
翁
政
與

政
大
社
府
所
研
究
生

摘
要•• 

在
有
關
保
護
璟
攬
行
動
計
畫
的
發
展
中
，
我
們
要
重
溫
一
下
應
用
行
為
分
析

與
社
會
行
銷
的
基
本
原
則
。
致
力
璟
境
保
護
的
行
為
改
變
程
序
，
可
歸
類
為
前
置
于
預
(

包
括
教
育
、
提
示
、
模
傲
、
目
標
設
定
、
許
諾
、
以
及
工
程
與
設
計
策
略
)
或
後
果
步
驟

(
即
強
化
與
懲
罰
)
。
雖
然
以
往
的
行
為
分
析
研
究
顯
示
，
應
用
某
些
行
為
改
變
的
干
預

，
對
璟
境
將
大
，
有
助
益
，
但
這
些
都
是
小
規
模
且
但
期
的
研
究
。
本
文
旨
在
接
出
一
項
應

用
行
為
分
析
與
社
會
行
銷
的
整
合
模
式
，
以
做
為
大
現
模
與
長
時
期
干
預
的
可
能
研
究
途

徑
。
譬
如
，
市
場
分
析
與
社
會
行
錦
區
隔
階
段
就
會
考
慮
到
特
殊
目
標
固
體
行
為
改
變
策

略
的
限
定
。
此
項
整
合
需
要
行
為
分
析
家
與
璟
境
心
理
學
者
撓
手
並
進
、
共
同
合
作
。
但

願
科
際
整
合
與
集
中
干
預
的
璟
境
研
究
取
代
不
切
實
際
的
理
論
學
說
。

我
在
美
國
心
理
學
會
一
九
入
入
年
年
會
上
，
聽
到
一
場
記
憶
深
刻
的
演
說
，
「
關
懷

地
球
的
心
理
學

•• 

自
敢
與
世
界
危
機
」
'
主
講
人
是
紐
約
時
報
科
學
新
聞
編
輯
高
壘
(

已
但
旦
旦
』
﹒
。
。-
m
g
2
)博
士
。
他
談
到
我
們
全
體
都
應
關
心
，
而
卸
無
法
逆
轉
的
璟

境
改
變
，
包
括
酸
雨
，
地
球
臭
氧
層
的
故
壤
，
海
詳
污
染
，
熱
帶
森
林
的
消
失
，
以
及
因

不
當
使
用
土
地
與
水
資
源
而
造
成
全
世
界
的
營
養
失
調
，
每
天
有
四
萬
名
弦
童
因
而
喪
生

|
|
，
每
七
秒
鐘
就
有
一
名
。
接
著
，
他
提
到
，
大
多
數
人
卸
獨
善
其
身
，
就
好
像
沒
有
任

何
事
情
改
變
一
般
，
表
現
出
「
漠
不
關
心
地
球
潛
在
的
毀
滅
」
，
他
搜
出
了
我
們
明
顯
否

認
「
地
球
慢
性
死
亡
」
的
理
論
解
釋
。
他
接
用
潛
意
識
疏
忽
，
知
覺
肪
衛
，
心
理
拒
絕
，

團
體
街
突
，
翠
眾
矛
盾
與
社
會
恍
惚
等
觀
念
與
實
例
來
引
起
聽
眾
的
關
心
，
這
些
概
念
可

以
解
釋
，
為
何
我
們
不
改
變
生
活
型
態
來
保
護
而
非
毀
誡
我
們
的
生
態
。

聽
眾
大
部
分
的
問
題
都
是
針
對
高
壘
博
士
的
理
論
詮
釋
觀
點
而
發
，
筆
者
似
乎
也
感

受
到
聽
眾
相
當
支
持
這
場
演
說
的
主
題
|
|
拒
絕
或
逃
避
問
題
本
身
。
一
位
坐
在
前
排
的

女
士
提
出
這
樣
一
個
簡
單
的
問
題
，
「
我
能
做
什
麼
?
」
，
另
外
，
有
人
問
到
如
何
才
能

獲
致
有
益
璟
境
的
結
果
!
這
位
仁
兄
採
取
主
動
而
非
消
極
的
立
場
，
避
免
將
個
人
與
社
會

回
應
此
一
嚴
重
問
題
之
無
法
驗
證
的
解
釋
理
性
化
。

從
「
我
能
做
什
麼
?
」
問
題
所
要
得
到
的
答
案
亦
即
應
用
行
為
分
析
一
開
始
就
面
臨

的
跳
戰
。
事
質
上
，
璟
境
保
護
行
為
分
析
的
應
用
一
直
致
力
探
討
敬
攘
璟
境
的
行
為
(
如

亂
丟
垃
坡
、
踐
踏
草
坪
)
，
浪
費
璟
境
資
源
(
如
過
度
使
用
水
資
源
、
汽
油
及
電
力
)
，

以
及
減
低
璟
-
境
問
題
(
如
回
收
利
用
、
汽
車
共
乘
、
合
成
肥
料
)
。
許
多
基
於
璟
保
而
企

間
修
正
行
為
的
廣
泛
觀
點
都
可
以
應
用
。
然
而
，
很
興
顯
的
是
，
還
些
討
論
只
能
涵
蓋
十

多
年
來
的
研
究
(
始
於
一
九
七
0
年
早
期
)
，
而
且
有
關
璟
境
保
護
的
目
標
行
為
研
究
也

是
相
當
有
限
。

大
量
的
研
究
已
經
論
及
垃
圾
控
制
、
資
頓
開
發
、
住
屋
泠
股
氣
、
運
輸
管
理
、
永
資

頓
保
護
、
噪
音
污
染
，
以
及
人
口
控
制
。
然
而
，
有
關
璟
境
議
題
的
行
為
，
諸
如
空
氣
污

一的一月二十年十入國氏莘中



染
，
土
地
濫
用
，
礦
源
枯
竭
，
危
險
廢
棄
物
，
和
水
污
染
仍
還
沒
有
被
有
系
統
地
研
究
。

這
大
多
是
因
這
些
行
為
無
法
在
個
體
層
次
上
被
研
究
與
控
制
，
行
為
分
析
順
理
成
章
也
就

無
法
論
及
這
些
議
題
。
但
璟
境
中
最
大
的
差
異
通
常
是
通
過
公
司
與
政
府
部
門
大
競
模
的

改
變
所
造
成
的
。
例
如
，
政
府
可
以
控
制
意
外
事
故
以
減
少
工
業
對
璟
境
的
破
壞
活
動
，

並
且
增
加
璟
境
的
保
護
計
畫
。

本
文
不
擬
列
出
大
企
業
與
政
府
為
了
璟
保
而
可
以
控
制
的
活
動
與
意
外
事
故
。
但
行

為
分
析
的
觀
點
當
然
與
大
姐
模
的
社
會
控
制
有
關
，
有
能
力
控
制
此
一
璟
-
境
相
關
行
為
和

意
外
事
故
的
政
策
制
定
者
與
企
業
主
管
應
該
好
好
探
究
這
些
一
可
能
性
(
即
主
要
行
為
和
意

外
事
故
)雖

然
一
艘
戚
認
，
我
們
大
部
分
的
璟
境
問
題
皆
源
於
人
類
行
為
，
但
除
了
限
制
屋
主

、
公
司
和
社
區
團
體
行
為
的
政
策
執
行
，
在
璟
境
保
護
範
疇
中
，
行
為
改
變
策
略
的
實
際

應
用
卸
仍
是
徵
乎
其
徵
。
這
或
許
部
分
是
因
在
璟
境
保
護
領
域
中
，
很
少
提
出
廣
逆
及
長

期
的
行
為
改
變
計
畫
，
但
也
要
歸
咎
行
為
改
變
技
術
的
宣
導
不M
V克
分
、
沒
有
放
率
。
不

僅
行
為
分
析
家
無
法
使
他
們
的
技
術
為
璟
-
境
政
策
制
定
者
所
接
納
與
執
行
，
猶
有
甚
者
，

他
們
的
行
為
改
變
觀
點
被
其
他
璟
境
專
家
視
為
偏
狹
與
錯
誤
。
對
影
響
大
規
模
璟
攬
改
變

有
興
趣
的
行
為
分
析
家
和
其
他
專
家
似
乎
需
要
考
慮
一
些
社
會
行
銷
的
基
本
原
則
。
本
文

整
合
這
兩
門
學
科
的
概
念
|
|
社
會
行
銷
與
應
用
行
為
分
析
|
|
嚐
試
提
出
璟
境
保
護
的

洞
見
與
方
向
。應

用
行
為
分
析

應
用
行
為
分
析

(
K
F切〉
)
是
以
史
金
納
(
切
﹒
咐
，
-
m
E
S
R
)
發
展
的
行
為
科
學

方
法
為
根
撥
。
史
金
納
否
定
如
驅
力
、
需
求
、
動
機
，
和
認
知
的
內
在
建
構
，
而
強
調
外

顯
行
為
及
其
可
觀
察
之
璟
境
、
社
會
，
和
心
理
等
決
定
因
素
的
重
要
性
。
因
此
，
行
為
分

析
家
通
常
認
定
外
顯
行
為
是
依
變
項
，
而
璟
壤
刺
激
或
關
聯
性
，
則
為
自
變
項
。
實
施
干

預
策
略
之
前
，
必
頌
界
定
特
殊
目
標
行
為
以
及
確
認
支
持
此
一
行
為
的
璟
境
關
聯
性
。

提
出
璟
境
問
題
的
行
為
分
析
家
鼠
不
拒
絕
也
不
逃
避
璟
境
態
度
的
概
念
，
這
與
一
些

詮
釋
正
好
相
反
。
璟
境
態
度
與
價
值
當
然
存
在
，
並
且
影
響
有
關
璟
境
的
行
為
。
同
樣
地

，
璟
境
的
保
護
與
破
壤
行
為
產
生
並
影
響
個
人
對
璟
境
的
態
度
。
但
除
非
像
是
爭
論
教
生

蛋
還
是
蛋
孵
難
的
問
題
。
否
則
璟
境
態
度
與
行
為
，
孰
先
孰
後
，
其
實
並
不
重
要
。
行
為

或
態
度
是
否
因
璟
境
而
被
研
究
或
處
理
才
是
。
區
分
璟
境
行
為
分
析
家
與
其
他
璟
境
心
理

學
家
的
主
要
問
題
。
璟
境
行
為
分
析
家
堅
信
應
用
對
璟
境
相
關
行
為
的
直
接
干
預
策
略
最

符
成
本
教
率
，
而
非
試
圖
一
開
始
就
修
正
璟
境
態
度
與
價
值
，
並
且
希
望
隨
後
對
行
為
產

生
間
接
影
響
。環

境
條
護
的
干
預
策
略

大
部
分
行
為
分
析
家
根
攘
前
因
|
|
行
為
|
|
後
果
(
K
F切們
)
模
式
設
計
干
預
活

動
，
這
是
一
項
稱
為
「
行
為
工
程
」
的
概
念
。
行
為
工
程
是
集
中
在
璟
境
安
排
(
即
行
為

的
前
因
與
後
果
)
對
行
為
改
變
的
一
種
研
究
途
徑
，
此
項
安
排
增
加
意
欲
行
為
的
發
生
及

減
少
非
意
欲
行
為
的
發
生
。
換
言
之
，
行
為
工
程
實
際
上
將
兩
種
行
為
改
變
的
技
術
融
為

一
體•• 

刺
激
控
制
和
關
聯
性
處
理
。

前
置
策
略

前
置
干
預
包
括

:
ω
意
識
與
教
育
活
動
，
ω
語
言
典
文
字
訊
息
，
ω
模
做
與
示
範
'

川
開
設
定
目
標
與
許
諾
的
程
序
，
以
及
份
工
程
與
設
計
策
略
。

ω
意
識
與
教
育•• 

試
圖
改
變
行
為
之
前
，
提
供
可
能
參
與
者
行
為
改
變
計
畫
的
充
分

理
論
基
礎
是
相
當
重
要
的
。
合
理
的
理
論
基
礎
將
會
使
參
與
者
更
容
易
接
受
激
發
行
為
改

變
的
嚐
試
，
增
加
個
人
發
展
意
欲
行
為
的
內
在
理
由
，
及
持
續
缺
乏
外
在
動
機
(
間
酬
賞

與
懲
罰
)
行
為
之
可
能
性
。

研
究
顯
示
，
在
小
團
體
當
中
教
育
引
導
行
為
改
變
比
大
團
體
更
有
欽
率
，
教
育
應
該

包
括
五
動
的
示
範
和
討
論
而
非
只
是
對
消
極
被
動
的
觀
眾
講
課
或
放
電
影
。
改
變
的
發
起

人
應
該
注
意
眾
所
皆
知
的
教
育
原
則

•• 

跟
他
們
講
，
他
們
會
忘
記
l
l

示
範
'
他
們
會
牢

記
|
|

投
入
他
們
，
他
們
會
理
解
。
教
育
/
意
識
活
動
及
資
訊
如
果
不
能
促
成
參
與
的
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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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，
發
起
報
紙
回
收
的
活
動
也
就
無
法
成
功
，
住
屋
，
能
源
或
水
資
源
的
保
護
亦
然
。

叫W語
言
典
文
字
訊
息

•• 

行
為
分
析
家
已
經
認
定
五
項
提
昇
傳
播
策
略
影
響
力
之
前
置

訊
息
的
特
質

•• 

@
比
較
方
便
表
現
的
目
標
行
為
(
除
非
應
用
後
果
策
略
)
，
@
明
確
定
義

可
欲
及
不
可
欲
的
行
為
，
@
一
旦
注
意
到
避
免
不
可
欲
行
為
，
就
要
指
出
方
便
替
代
的
可

欲
行
為
，
@
要
在
接
近
目
標
行
為
的
機
會
下
傳
遞
訊
息
(
如
購
買
點
的
廣
告
)
與
@
要
以

不
戚
脅
到
個
人
「
知
覺
自
由
」
的
和
種
語
氣
表
達
訊
息
。
例
如
，
溫
奈
特
(
4〈
戶
口
已
同
)
和

戴
布
拉
(
口
已
有
ω
同
志
在
電
燈
閉
關
張
貼
「
要
求
屋
內
無
人
時
請
關
燈
」
的
訊
息
，
而
成

功
地
影
響
大
樓
居
民
在
屋
內
關
腫
的
行
為
。
格
勒
(
。
已
】
叩
門
)
，
溫
特
默
(
建
立

S

叩
門
)

與
瑞
包
夫
(
。
B
E

口
m
y
)
，
屠
梭
(
吋
5

。
)
等
人
觀
察
到
，
有
百
分
二
十
至
三
十
的

人
在
接
到
雜
貨
店
反
垃
圾
訊
息
的
廣
告
傳
單
時
，
會
同
意
將
傳
單
置
於
方
便
地
點
與
顯
目

的
垃
圾
收
集
容
器
以
利
回
收
之
特
殊
及
客
氣
的
訴
求
。

ω
模
仿
與
一
示
範•. 

模
仿
涉
及
到
目
標
個
人
特
殊
行
為
的
示
範
'
有
時
包
括
後
妓
強
化

的
影
響
，
如
繁
接
在
示
範
行
為
之
後
，
呈
現
愉
悅
或
不
悅
結
果
的
模
式
。
模
仿
可
遞
過
現

場
示
範
或
藉
白
電
影
、
電
棍
或
錄
影
帶
而
完
成
。
璟
境
保
護
的
努
力
基
本
上
忽
視
了
模
仿

策
略
，
然
模
仿
(
通
過
電
棍
或
錄
影
帶
)
可
能
影
響
到
數
以
百
萬
計
的
觀
眾
。

川
何
許
諾
與
設
定
目
標
。
許
諾
與
設
定
目
標
的
技
巧
涉
及
來
自
個
人
或
團
體
的
口
頭
或

文
字
聲
明
，
這
項
聲
間
以
詳
述
一
項
特
別
或
一
組
的
反
應
來
公
布
(
如
被
拾
垃
圾
或
集
體

回
收
)
或
禁
止
(
如
禁
丟
垃
圾
)
或
閱
訂
達
成
特
定
的
璟
境
保
護
成
果
(
如
使
用
少
於
百

分
之
二
十
五
的
能
源
或
水
資
源
)
。
帕
蒂
尼
等
人
發
現
，
居
民
簽
署
要
求
參
與
的
保
證
卡

之
後
，
實
質
上
增
加
了
地
方
回
收
計
畫
的
參
與
。
筆
者
與
學
生
也
證
明
，
在
工
業
區
，
社

區
醫
臨
及
全
大
學
校
園
散
發
與
黨
署
保
證
卡
後
，
使
用
汽
車
安
全
帶
的
人
明
顯
的
提
昇
。

份
工
程
與
設
計
策
略
。
璟
境
保
護
的
工
程
與
前
因
設
計
，
包
括
器
材
、
機
器
或
璟
境

的
設
計
或
再
設
計
，
藉
此
增
加
行
為
的
芳
便
性
以
促
成
璟
境
保
護
的
發
生
。
例
如
，
費
尼

(
明
古
巴
忠
等
人
證
闕
，
垃
圾
容
器
外
說
、
地
點
及
使
用
方
法
只
要
稍
加
修
正
即
可
增
加

垃
圾
收
集
與
處
理
的
教
率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傑
可
伯
G
R
色
的
)
與
貝
拉
(
白
色
-
3
)也

顯
示
區
分
罐
頭
、
廢
紙
和
塑
膠
的
「
回
收
它
」
垃
圾
容
器
所
帶
給
住
家
回
收
的
好
處
。 後

果
策
略

一
般
而
言
，
當
愉
快
或
不
愉
快
的
後
果
伴
隨
目
標
行
為
發
生
或
伴
隨
一
項
或
多
項
目

標
行
為
的
結
果
，
這
個
時
饒
的
行
為
改
變
干
預
最
為
有
放
。
這
一
些
後
果
可
能
是
明
確
的
刺

激
，
像
扣
除
金
錯
，
口
頭
上
的
讀
賞
或
責
備
。
後
果
也
可
能
是
從
事
某
種
行
為
的
機
會
(

如
使
用
較
喜
歡
的
停
車
位
，
在
「
能
源
欽
率
」
名
人
簿
上
記
上
一
筆
，
或
是
出
席
特
別
資

源
開
發
會
議
)

促
進
有
利
行
為
改
變
的
懲
罰
民
負
面
強
化
程
序
，
通
常
會
形
成
法
律
或
命
令
的
形
式

(
如
，
對
亂
丟
垃
圾
、
非
法
傾
倒
、
用
水
過
度
或
污
染
水
資
源
或
空
氣
處
以
罰
儷
)
。
有

殼
的
行
為
改
變
立
法
，
需
要
廣
泛
的
施
行
與
執
法
人
員
的
配
合
。
應
用
行
為
分
析
家
並
不

強
調
使
用
大
姐
模
行
為
改
變
的
策
略
，
因
為
實
施
與
依
賴
持
續
的
雖
是
後
果
(
即
負
面
強

化
物
或
懲
罰
物
)
相
當
不
方
便
。
尤
有
甚
者
企
圖
通
過
差
別
待
遇
/
懲
罰
技
巧
來
強
使
行

為
改
變
，
經
常
會
引
發
負
面
態
度
。

行
為
學
家
關
心
行
為
改
變
後
的
態
度
，
因
此
，
他
們
相
信
針
對
外
顯
行
為
比
企
國
影

響
鸝
度
更
符
成
本
欽
率
。
正
向
態
度
與
有
殼
的
行
為
改
變
技
術
聯
結
，
擴
大
了
意
欲
行
為

變
成
規
範
的
可
能
性
|
|
社
會
接
受
的
行
動
規
則
。
正
向
態
度
較
可
能
隨
著
誘
因
/
酬
賞

的
技
術
產
生
，
因
為
正
向
強
化
的
方
法
一
般
都
靚
為
「
自
願
」
'
它
不
會
產
生
威
脅
個
人

自
由
的
知
覺
，
因
為
威
脅
可
能
引
起
外
在
的
不
順
從
，
或
與
要
求
適
得
其
反
的
其
他
行
為

。
不
順
從
可
能
產
生
與
恢
復
個
人
自
由
聯
結
的
愉
快
感
覺
，
一
種
「
心
理
性
抗
拒
」
的
現

象
。
例
如
，
一
旦
警
察
明
顯
地
沒
有
執
行
垃
圾
控
制
的
法
令
，
告
示
亂
丟
垃
圾
罰
緩
五
十

美
元
的
路
標
可
能
就
會
促
使
汽
車
駕
駛
人
在
高
速
公
路
上
亂
丟
垃
圾
。

應
用
來
協
助
璟
境
保
護
的
正
向
強
化
後
果
相
當
廣
泛
。
有
些
後
果
伴
隨
意
欲
行
為
的

產
生
，
然
而
其
他
後
果
策
略
並
沒
有
特
別
說
明
想
要
得
到
的
反
應
，
而
只
是
伴
隨
著
某
些

結
果
(
女
如
璟
境
清
潔
、
能
源
消
耗
、
節
約
用
水
的
某
項
配
得
水
平
)
。
以
下
的
後
欽
反

應
後
果
問
顯
增
加
了
璟
境
保
護
行
為
的
比
例•. 

ω
搭
乘
特
別
公
車
的
商
品
標
誌
(
補
償
地

方
商
業
的
財
貨
與
服
務
)
，

ω
在
特
殊
垃
圾
容
務
處
理
垃
圾
後
，
提
供
可
抵
押
碳
酸
飲
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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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優
待
券
，
ω
收
集
特
殊
項
目
的
垃
圾
可
得
到
一
元
並
公
告
本
人
照
片
。

後
欽
結
果
的
實
例
有
故
地
增
加
了
璟
保
行
為
的
頻
率ω
清
理
垃
圾
場
到
達
一
定
標
準

即
可
獲
得
十
分
蟬
，

ω
交
通
工
具
里
程
數
減
少
百
分
之
二
十
或
更
多
，
便
可
參
觀
心
理
衛

生
中
心
，
川W
每
週
減
少
居
家
暖
氣
用
電
的
百
分
之
五
至
十
可
省
兩
元
，
減
少
百
分
之
十
一

至
二
十
可
省
三
元
，
超
過
百
分
之
二
十
則
可
省
五
元
。

大
規
模
應
用

應
用
行
為
分
析
解
決
社
區
為
主
的
問
題
稱
為
行
為
社
區
心
理
學
。
解
釋
應
用
行
為
骨

折
相
近
原
則
的
第
一
本
教
科
書
相
當
注
意
璟
境
保
護
的
行
為
研
究
(
即
垃
圾
控
制
、
資
源

開
發
、
地
方
能
源
節
約
及
運
輸
管
理
)
。
事
實
上
，
針
對
璟
境
的
研
究
，
首
重
社
區
為
主

的
行
為
應
用
。
在
行
為
社
區
心
理
學
教
科
書
提
出
的
研
究
大
多
是
針
對
封
閉
璟
境
的
問
題

(
如
學
校
、
公
司
、
監
獄
、
與
心
理
健
康
中
心
)
。
大
部
份
社
區
為
主
的
研
究
都
是
短
期

的
示
範
計
畫
，
傳
統
上
處
理
一
個
理
境
單
位
及
數
量
有
限
的
個
體
。
因
此
，
因
研
究
的
小

規
模
本
質
及
缺
乏
真
正
系
統
研
究
方
法
所
招
致
的
批
評
亦
言
之
有
理
。

基
於
經
濟
的
理
由
，
必
讀
測
試
及
改
良
小
姐
模
(
甚
至
在
實
驗
室
)
行
為
改
變
的
策

略.• 

當
行
為
分
析
家
的
目
標
為
個
人
或
小
團
體
的
行
為
時
，
他
們
的
干
預
努
力
都
能
獲
致

顯
著
的
成
紋
。
然
而
在
成
功
地
發
展
出
行
為
改
變
策
略
之
後
，
吾
人
更
希
望
嚐
試
全
社
區

的
干
預
。
不
幸
的
是
，
當
行
為
分
析
家
試
圖
對
較
大
人
筆
質
施
改
變
策
略
時
，
他
們
經
常

獲
致
不
甚
重
要
的
結
果
，
結
局
經
常
是
社
區
支
持
與
參
與
的
低
落
。
例
如
，
士
口
勒
回
顧
璟

境
保
護
行
為
改
變
干
預
的
研
究
，
發
現
大
部
分
研
究
可
歸
類
為
小
規
模
並
且
缺
乏
持
久
性

。
與
個
人
丑
小
團
體
教
應
比
較
，
處
理
教
應
通
常
是
徵
小
而
且
短
暫
的
。
也
就
是
說
，
一

旦
干
預
中
止
，
目
標
行
為
文
恢
復
干
預
前
的
水
準
。
推
廣
使
用
安
全
帶
也
有
一
些
明
顯
的

例
外
，
苟
且
也
通
常
是
因
地
方
草
根
性
團
體
與
當
地
的
志
願
者
願
意
配
合
執
行
並
協
助
將
行
為

改
變
的
計
畫
制
度
化
。

應
用
行
為
分
析
模
式
實
施
大
規
模
干
預
時
(
如
社
區
或
組
織
)
，
應
用
行
為
分
析
家

通
常
遵
照
國
一
所
示
的
模
式
。

何
性
l
F
同
-
丁F
世
↓
陌
同
一

國
一
、
現
實
世
界
與
大
規
模
干
預
應
用
行
為
分
析
之
基
本
要
素

付
為
了
解
決
特
殊
的
社
會
問
題
，
首
先
要
考
慮
的
是
針
對
何
種
特
殊
行
為
採
取
研
究

。
同
樣
地
，
關
心
的
問
題
(
如
璟
境
破
壞
或
污
染
)
必
讀
用
容
易
觀
察
與
測
量
的
特
殊
行

為
定
義
。
直
接
觀
察
行
為
提
供
了
評
估
這
些
一
行
為
的
必
要
資
訊
，
這
些
行
為
促
成
社
會
問

題
，
也
可
以
朝
有
利
的
方
向
被
修
正
。
這
需
要
支
持
目
標
行
為
之
璟
境
關
聯
性
(
即
前
因

後
果
)
的
系
統
評
估
。

H
H誠
如
稍
早
討
論
到
的
，
A
、
B

、
C

模
式
可
用
來
引
導
干
預
策
略
的
發
展
。
當
行

為
分
析
家
超
越
一
對
一
干
預
而
擴
展
到
較
大
規
模
的
應
用
時
，
就
得
討
論
一
些
特
別
議
題

。
這
些
議
題
(
下
列
所
示
)
代
表
大
規
模
行
為
改
變
干
預
的
指
導
芳
針
，
但
大
部
分
並
非

先
前
璟
境
保
護
行
為
改
變
干
預
的
研
究
。

@
干
預
必
讀
通
過
當
地
人
來
傳
達
，
這
將
提
昇
干
預
的
可
信
度
，
但
更
重
要
的
是
，

藉
由
當
地
人
傳
達
行
為
改
變
的
策
略
將
增
加
計
畫
維
持
(
甚
至
制
度
化
)
的
可
能
性
。

﹒
必
讀
長
時
期
應
用
與
評
估
干
預
，
集
中
評
析
概
化
與
長
時
期
的
反
應
維
持
。
概
化

應
該
研
究
有
關
ω
個
人
行
為
改
變
在
未
處
理
璟
境
背
景
的
適
用
(
即
刺
激
概
化)
ω
對
目

標
個
人
其
他
行
為
干
預
影
響
的
範
圈
，
川W處
理
欽
應
對
其
他
人
的
轉
移
)
問
人
際
類
化
)
。

﹒
應
該
考
慮
區
位
觀
點
與
系
統
層
次
的
干
預
。
必
讀
注
意
行
為
與
璟
境
之
間
的
功
能

關
係
'
這
兩
者
糾
纏
在
一
個
接
雜
行
為
體
系
的
關
係
中
，
關
係
聯
結
著
個
人
、
行
為
、
社

會
璟
境
與
心
理
璟
境
。

﹒
詳
細
的
成
本
|
|

欽
益
分
析
是
基
本
的
，
包
含
來
自
示
範
計
畫
或
個
案
研
究
的
大

說
模
企
劃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統
計
並
非
那
麼
重
要
。
而
是
，
站
在
每
個
有
益
結
果
之
詳
細
數

量
的
計
畫
成
本
觀
點
，
來
比
較
行
為
改
變
策
略
與
其
他
可
能
干
預
的
不
同
。

已
在
評
估
階
段
中
，
行
為
分
析
的
目
標
是
說
明
功
能
控
制
與
戚
本
放
益
。
甚
而
，
經

由
質
證
建
立
特
殊
前
因
後
果
慷
件
對
目
標
行
為
的
影
響
。
傳
統
用
來
說
明
功
能
控
制
的
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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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
是
典
型
的
基
準
|
|

處
理
|

|
1

退
縮
(
即
逆
轉
)
設
計
或
變
項
原
因
(
如
控
制
組
的
逆

轉
設
計
或
多
重
基
準
設
計
)

逆
轉
範
例
堅
決
要
求

ω
觀
察
特
定
行
為
，
直
接
建
立
可
靠
與
有
殼
的
記
錄
，

ω
持
續

記
錄
與
干
預
期
間
許
多
觀
察
活
動
同
樣
背
景
的
相
關
行
為
，
ω
記
錄
啡
除
干
預
後
的
同
樣

行
為
。當

A
B
A

延
伸
應
用
到
社
區
，
其
他
的
評
估
議
題
變
得
更
為
凸
顯
。
社
會
有
放
性
是

一
項
重
要
的
因
素
。
拜
爾
及
其
他
人
定
義
三
個
名
詞
來
區
分A
B
A

與
心
理
學
其
他
領
域

的
不
同
，
並
且
提
出
一
項
確
認
研
究
努
力
的
「
社
會
效
度
」
架
構
•. 

應
用
，
放
率
與
類
化

。
「
應
用
」
研
究
特
殊
的
璟
境
、
個
人
或
目
標
行
為
「
乃
因
其
對
人
類
與
社
會
的
重
要
性

，
而
非
對
理
論
的
重
要
性
」
。
一
項
「
有
放
」
的
干
預
策
略
是
改
變
社
會
上
認
為
重
要
的

行
為
，
並
且
決
定
必
氯
答
覆
的
問
題
是
否
「
克
分
」
'
「
行
為
需
要
改
變
多
少
?
」
最
後

，
假
使
干
預
能
修
長
期
持
續
，
出
現
在
不
同
的
可
能
璟
境
，
或
延
伸
到
不
同
的
相
關
行
為

，
而
可
以
有
鼓
地
應
用
在
社
會
重
大
問
題
，
即
表
現
出
「
類
化
」
。

的
開
傳
播
是
圈
一
所
示
模
式
的
最
後
一
點
。
通
常
運
用
一
點
巧
恩
或
嚐
試
，
就
可
直
接

使
行
為
及
社
會
科
學
研
究
讓
「
象
牙
塔
」
外
的
一
般
人
接
近
、
使
用
。
的
已

-
o『
認
為
下

列
是
大
規
模
傳
播
努
力
的
重
要
觀
點
.• 

@
建
立
個
人
所
關
心
目
標
問
題
的
研
究
檔
案
(
包
括
研
究
岩
、
質
施
者
、
公
司
主
管

、
社
區
志
願
者
、
及
政
府
人
員
)
，
以
發
展
科
際
整
合
的
資
訊
及
支
撐
網
絡
。

@
與
政
策
制
定
者
與
地
方
機
構
交
換
消
息
，
在
此
溝
通
中
宜
避
免
學
術
專
門
術
語
。

@
對
直
接
關
心
目
標
問
題
所
閱
讀
的
雜
誌
、
期
刊
與
新
聞
報
紙
進
行
文
獻
研
究
(
他

們
會
提
出
平
預
策
略
)

@
當
你
有
一
項
成
本
放
率
的
干
預
要
「
銷
售
」
時
，
要
尋
求
新
聞
媒
體
的
注
意
。

@
尋
求
主
要
關
心
獲
致
有
用
產
品
之
私
人
部
門
的
支
持
。

自
行
為
改
變
策
略
與
來
自
外
顯
行
為
質
證
觀
察
的
嚴
謹
評
估
，
A
B
A

已
經
對
行
為

科
學
帶
來
實
質
助
益
。
然
而
，
少
有
學
者
論
及
傳
播
的
議
題
。
大
部
分
學
者
安
於
說
明
小

混
模
示
範
質
驗
的
行
為
功
能
控
制
，
並
將
其
方
法
與
發
現
刊
登
在
限
於
其
他
行
為
分
析
家

及
其
學
生
所
閱
讀
的
學
術
期
刊
。
(
當
然
，
不
管
任
何
學
斜
，
這
種
情
況
必
然
發
生
在
大

多
數
大
學
教
師
和
研
究
者
身
上
，
而
且
為
了
升
等
與
教
職
的
學
術
權
宜
之
計
亦
將
持
續
下

去
〉
。
因
此
，
行
為
分
析
家
對
他
們
「
產
品
」
的
有
放
傳
播
所
知
有
眠
。
筆
者
提
出
整
合

A
B
A

技
術
的
社
會
行
銷
技
巧
，
期
能
產
生
有
益
吾
人
璟
境
的
長
期
行
為
改
變
。

社
會
行
銷

在
許
多
社
會
問
題
的
領
域
中
，
社
會
行
銷
已
經
應
用
行
銷
的
技
術
來
促
進
社
會
行
動

，
諸
如
發
現
癌
症
、
預
防
森
林
火
災
、
牙
齒
保
健
、
交
通
安
全
、
酒
精
中
毒
、
兒
童
虐
待

、
家
庭
計
畫
、
饑
荒
以
及
璟
境
保
護
。
社
會
行
銷
著
重
推
廣
有
盎
社
會
的
理
念
與
行
為
而

非
具
體
的
產
品
。
誠
如
∞
旦
旦
叩
門
的
與
m
B
X
F
C
S
C
所
言
1

「
沒
有
對
象
銷
售
，

沒
有
金
鎖
交
易
，
而
是
賦
與
傳
統
教
育
策
略
清
晰
的
新
形
態
來
反
映
消
費
者
取
向
及
行
銷

脈
絡
」
。
有
益
社
會
活
動
的
一
些
實
例
可
以
像
基
本
的
商
品
來
做
行
銷•• 

「
使
用
安
全
帶

!
」
「
拔
起
垃
圾
!
」
「
少
吃
鹽
!
」
「
孩
童
一
戲
前
注
射
疫
苗
!
」
「
節
約
汽
油
!
」

「
購
買
可
回
收
容
器
!
」

咒
。
已
而
『
與N
丘
丹
呂
ω

口
(
包
且
)
定
義
社
會
行
銷
為
「
預
定
計
晝
的
設
計
、
執
行
與

控
制
，
以
其
影
響
社
會
觀
念
可
接
受
的
程
度
，
並
涉
及
產
品
計
畫
、
價
格
、
溝
通
、
分
配

及
行
銷
研
究
的
因
素
」
。
他
們
表
示
，
社
會
行
銷
可
以
將
行
為
科
學
家
有
關
入
類
行
為
的

知
識
擴
展
為
有
益
社
會
執
行
的
知
識
。
因
此
，
將
近
二
十
年
前
肉
。
已
叩
門
及
N
丘
門
巴
ω
口

師
已
奠
下
了
社
會
行
銷
與
A
B
A

整
合
之
功
能
的
基
礎
。

分市

場
「
↓
「
行

隔

l一
一
策
略銷

自評

我估

陳:

述

國
二
、
社
會
行
銷
的
基
本
要
素

社
會
行
銷
可
以
藉
國
二
所
示
的
一
般
模
式
形
成
概
念
。
首
先
，
著
手
分
析
以
建
立
市

場
範
圍
及
獲
取
有
關
需
要
、
需
求
、
理
解
、
態
度
、
習
慣
與
潛
在
市
場
(
即
目
標
翠
體
)

滿
意
程
度
的
資
訊
。
目
標
個
人
或
團
體
的
重
要
特
徵
源
自
原
始
資
料
(
由
問
卷
，
集
中
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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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
及
訪
談
收
集
)
與
次
級
資
料
(
由
文
獻
調
查
獲
取
)
。
這
種
步
驟
對
任
何
的
行
銷
努
力

極
其
重
要
，
而
且
提
供
了
建
立
市
場
區
隔
與
行
銷
策
略
的
基
礎
。
但
想
要
獲
得
有
毅
、
可

信
及
相
關
的
資
訊
卸
十
分
困
難
，
因
資
料
經
常
完
全
依
按
自
我
陳
述
而
非
目
標
行
為
的
觀

察

(
E
g
s
h
r
z
。
4

己
F
H
S
H
)
。

市
場
區
隔
是
根
按
市
場
分
析
所
認
定
的
共
同
特
徵
'
將
潛
在
市
場
劃
分
為
相
同
性
質

的
次
市
場
。
市
場
區
隔
為
選
擇
目
標
市
場
與
基
於
個
人
目
標
區
隔
而
發
展
的
最
佳
促
銷
計

畫
，
提
供
了
基
礎
。
有
兩
個
問
題
使
得
市
場
區
隔
的
過
程
面
臨
困
難
(
盟
g
g
h
w
z
?

〈

m
E
H
S
H
)。
那
就
是
有
許
多
社
會
機
構
因
其
平
等
主
義
的
理
念
而
避
免
差
別
對
待
某

些
一
團
體
或
對
待
某
些
團
體
而
忽
視
其
他
團
體
，
因
此
這
些
機
構
就
抗
拒
了
區
隔
的
觀
念
。

其
次
，
對
市
場
區
隔
的
客
觀
認
定
而
言
，
自
我
陳
述
的
資
訊
並
不
是
十
分
足
妙
。
分
析
市

場
與
決
定
目
標
區
隔
之
後
，
社
會
行
銷
發
展
一
套
特
殊
的
行
銷
干
預
來
連
成
所
要
得
到
的

結
果
。
首
要
的
目
標
就
是
要
發
展
一
套
考
慮
目
標
個
人
之
興
趣
與
特
質
的
行
銷
策
略
。

z
n
n
R
F

峙
的
四
P

提
到
了
適
當
產
品

q
g
E

立
)
的
開
發
，
適
當
促
銷

q
g
g
i

。
泣
。
己
的
推
薦
'
置
於
適
當
的
通
路
(
2
ω
2
)以
及
訂
定
適
當
的
價
格
(
可
泣
2
)
(

包
g
g
h
r
z

。
〈
丘
F
H
g
H
U
肉
。
已
何
『
h
r
N巳
帥
g
m
P
H
U口
)

產
品
。
開
發
產
品
的
目
的
是
將
社
會
觀
念
包
裝
成
某
種
形
式
這
些
形
式
.. 

ω
能
抓
得

住
目
標
受
槳
，
ω
為
受
眾
所
願
意
接
受
(
根
攘
態
度
改
變
或
行
為
改
變
的
表
現
)
，
以
及

ω
有
益
社
會
所
努
力
的
目
標
。
在
很
多
情
況
底
下
，
並
沒
有
單
一
的
產
品
可
以
達
到
想
要

的
社
會
變
遷
;
然
而
，
有
助
於
社
會
目
標
的
不
同
產
品
及
行
銷
策
略
必
讀
加
以
開
發
。

促
銷
。
促
銷
要
求
的
是
，
使
社
會
觀
念
為
目
標
受
眾
熟
悉
，
接
受
及
欲
求
的
溝
通
拉

巧
。
促
銷
可
能
包
括
以
下
任
何
一
項
或
所
有
的
項
目
•. 

ω
廣
告
，
由
特
定
贊
助
者
付
費
，

任
何
觀
念
、
商
品
或
服
務
之
非
個
人
呈
現
的
形
式
;
科
個
人
銷
售
，
涉
及
直
接
面
對
面
溝

通
之
任
何
付
費
個
人
呈
現
或
促
銷
的
形
式
;
ω
宣
傳
，
任
何
觀
念
，
商
品
或
服
務
之
非
付

費
非
個
人
的
呈
現
形
式

;
ω
銷
貨
推
廣
，
激
發
對
商
品
或
服
務
之
興
趣
，
嚐
試
或
購
買
的

任
何
推
廣
活
動
(
除
了
上
述
所
列
之
外
)
。

通
路
。
通
路
論
及
可
以
達
到
相
關
事
眾
的
最
佳
分
配
及
相
對
廳
的
管
道
。
應
該
建
立

分
配
的
網
路
，
此
一
網
路
可
以
.. 

ω
允
許
大
規
模
社
會
變
遷
的
努
力
執
行
，
防
促
進
變
遷

代
理
人
與
目
標
個
人
的
溝
通
，

ω
加
速
意
欲
行
為
/
態
度
的
改
變
。

價
格
。
價
格
代
表
購
買
者
的
成
本
。
此
一
成
本
也
許
包
括
金
錢
開
銷
，
回
應
或
時
間

成
本
，
能
源
成
本
，
與
心
理
戚
本
﹒
例
如
，
涉
及
回
收
過
程
重
分
配
的
成
本
有ω
在
回
收

日
期
之
前
，
分
類
與
脖
存
可
回
收
物
的
時
間
與
不
便
，

ω
將
收
集
的
可
回
收
物
置
於
外
頭

(
在
某
個
特
定
的
「
回
收
」
日
期
)
的
反
應
成
本
，ω
運
送
可
回
收
物
至
回
收
中
心
的
運

輸
能
源
成
本
，
ω
運
送
大
量
可
回
收
物
至
製
造
工
廠
的
人
力
與
運
轍
成
本
(
假
定
該
工
廠

已
經
克
服
將
可
回
收
物
併
入
生
產
過
程
的
成
本
)

在
社
會
行
銷
的
範
疇
當
中
，
行
銷
的
四
P

依
舊
有
其
侷
限
。
產
品
的
銷
售
經
常
將
行

為
與
態
度
及
認
知
相
關
因
素
混
為
一
談
，
而
且
即
使
經
過
長
期
的
時
間
，
這
些
因
素
也
可

能
很
難
改
變
。
價
格
必
領
設
計
來
減
少
禁
止
消
費
者
自
發
意
欲
行
為
之
障
礙
至
最
低
限
度

，
而
非
得
到
最
多
的
金
錢
報
酬
。
學
例
來
說
，
在
資
源
開
發
及
回
收
的
領
壤
中
，
部
存
在

無
知
，
誤
解
及
混
淆
。
許
多
人
不
了
解
回
收
的
價
值
，
而
其
他
人
則
相
信
成
果
與
努
力
不

成
比
例
。
另
外
，
高
科
技
回
收
的
觀
念
似
乎
使
地
域
性
可
回
收
物
的
收
集
不
甚
合
理
，
並

浪
費
了
時
間
，
精
力
與
金
錢
。
某
些
人
相
信
回
收
不
利
大
企
業
，
因
為
這
要
求
額
外
的
公

司
開
銷
及
不
便
，
因
而
導
致
生
產
品
質
較
差
的
產
品
。
一
般
多
誤
解
，
利
用
可
回
收
物
生

產
的
商
品
比
不
上
用
原
料
製
造
的
商
品
。
甚
至
，
有
些
人
認
為
回
收
是
反
美
的
。

另
外
有
兩
個
P

與
社
會
行
銷
相
關
|
|
政
治
及
民
意
(
司
﹒
巳
-
z
。
Z
E
M
V
E
g
g
­

n
。
白
自
己
口
古
巴
-
o
p
T
口

0
.
H
S
S
。
通
過
分
析
有
關
的
政
治
與
華
眾
壓
力
，
以
及
考

慮
利
用
政
治
與
民
意
來
達
成
大
規
模
平
預
的
方
式
，
可
以
使
市
場
行
鈴
更
為
有
殼
。
目
前

，
政
治
與
華
眾
壓
力
結
合
了
減
少
垃
圾
掩
埋
場
的
議
題
，
已
經
增
加
了
回
收
的
吸
引
力
。

高
科
技
資
源
開
發
芳
法
的
失
敗
亦
導
引
政
治
與
民
意
傾
向
低
科
技
、
資
源
開
發
與
再
使
用
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目
前
公
眾
與
政
治
壓
力
已
經
造
成
社
區
回
收
之
社
會
行
銷
的
有
利
思
潮
(

N
巾

X
m
m凹
的
片
)。

社
會
行
銷
模
式
的
最
後
階
段
就
是
評
估
。
評
估
行
銷
計
畫
的
效
益
，
對
所
有
行
銷
者

而
言
都
是
一
項
重
大
的
考
驗
;
然
而
，
對
社
會
行
錦
者
來
說
，
評
估
更
是
難
上
加
難
。
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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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多
項
理
由
，
使
得
應
用
準
實
驗
或
髓
機
實
驗
設
計
十
分
困
難

•• 

ω
小
社
區
或
整
個
國
家

的
分
析
單
位
經
常
非
實
驗
撮
控
的
能
力
所
及
;
ω
詳
細
陳
述
行
銷
故
益
之
客
觀
及
可
靠
的

捌
量
方
法
大
有
問
題
，
特
別
是
當
依
變
項
是
無
法
觀
祭
的
態
度
或
難
以
觀
祭
的
行
為;
ω

實
施
大
姐
模
評
估
的
成
本
相
當
可
能
昂
貴
，
尤
其
是
政
府
削
減
社
會
計
畫
預
算
的
現
在
。

由
於
這
些
理
由
以
及
其
他
的
困
難
，
行
銷
評
估
傾
向
無
控
制
組
之
靜
憊
的
前
後
比
較

。
甚
而
，
這
樣
的
評
估
通
常
是
依
接
結
果
，
並
且
主
要
依
賴
自
我
陳
述
的
指
標
。
沒
有
控

制
組
的
的
前
後
設
計
缺
乏
內
在
與
外
在
教
度
令

"
B
M
V
E
-
-
仰
的
古
已
是
L
S
N
n
g
w

h
w
n
m
B
M
V
Z
-
r
s

斗
。
)
，
使
得
因
果
關
係
的
說
明
含
混
不
清
。
因
此
，
必
頭
發
展
成
本

|
|
欽
率
分
析
與
評
估
的
範
例
，
才
能
針
對
社
會
行
銷
計
畫
中
，
依
變
項
與
自
變
項
之
間

的
關
係
'
挂
出
清
撞
的
解
釋
。
社
會
行
銷
者
信
賴
根
接
結
果
與
自
我
陳
述
之
測
量
方
法
的

整

.A 
口

模

式

分市

析場

• 
自市

一一一一l 標間場
選R區

l 擇隔

A 
自笠

一一一亡與提
干略
預

直自評|
按自主立估|
觀們陳: I 
察述|

傳引

與 1←一
播證

國
3

，
整
合
A
B
A

與
社
會
行
銷
之
模
式
的
基
本
要
素
。
指
向
「
引
證
與
傳
播
」
之

不
同
細
粗
的
線
條
說
間
，
這
項
要
素
在
此
模
式
最
後
階
段
中
增
加
的
重
要
。

前
後
設
計
，
勢
將
有
臨
行
為
與
態
度
改
變
的
理
解
，
以
及
接
控
變
項
與
計
畫
結
果
間
功
能

控
制
的
說
明
。

國
三
所
示
的
模
式
敘
述
社
會
行
銷
與
A
B
A
的
整
合
。
首
先
，
市
場
分
析
提
供
了
，
有

關
目
標
個
人
特
質
的
資
訊
以
及
歸
納
該
資
訊
所
碰
上
的
限
制
。
按
著
，
市
場
區
隔
與
目
標

選
擇
，
包
括
將
市
場
劃
分
為
相
同
性
質
的
次
市
場
(
即
市
場
區
隔
)
與
確
認
要
改
變
的
重

要
行
為
(
閉
目
標
選
擇
)
。
這
些
行
為
應
該
被
界
定
，
觀
察
及
測
量
;
同
時
也
必
讀
系
統

地
評
析
支
持
目
標
行
為
的
前
因
後
果
。

根
攘
這
項
模
式
，
行
銷
策
略
的
發
展
需
要
論
及
A
B
C

架
構
，
而
不
同
行
為
改
變
策

略
亦
受
到
A
B
C

觀
點
的
影
響
。
因
此
，
不
但
可
用
後
果
來
強
化
意
欲
行
為
，
而
且
也
可

考
慮
促
進
或
製
造
攪
會
來
指
示
意
欲
行
為
的
前
置
刺
激
。
至
於
評
估
階
段
，
為
了
產
生
可

靠
而
且
有
殼
的
影
響
評
估
，
自
我
陳
述
及
直
接
觀
察
就
變
得
不
可
或
缺
。
應
用
逆
轉
設
計

或
變
項
原
因
可
以
說
明
功
能
控
制
與
產
生
成
本
教
鑫
的
資
料
。
最
後
，
為
了
使
得
研
究
可

提
供
相
關
政
府
機
構
、
民
間
團
體
、
媒
介
、
政
客
及
一
股
市
民
利
用
，
致
力
行
為
改
變
的

成
果
應
允
許
復
製
'
推
廣
與
傳
播
。

整
合
的
實
例

筆
者
(
白
色
。
H
L
g
a

先
前
的
結
論
可
說
明
璟
境
保
護
整
合
模
式
的
相
關
性
，
「

偎
使
策
略
能
因
應
特
殊
目
標
團
體
而
歸
類
，
預
防
璟
墳
問
題
之
行
為
改
變
策
略
的
影
響
可

能
更
為
有
效
」
這
段
話
暗
示
了
市
場
區
隔
，
這
項
步
驟
得
助
於
各
種
璟
境
心
理
學
的
研
究

，
這
些
一
研
究
探
討
個
人
行
動
，
背
景
特
徽
，
態
度
，
或
人
格
特
質
與
他
們
意
識
或
關
心
璟

境
保
護
的
相
互
關
聯
(
如
〈
S
F
E
B
h
w

閉
口
已
曲
。
.
的
探
討
這
∞
0
)
。
同
樣
地
，
界

定
傾
向
從
事
特
殊
璟
保
行
為
與
個
人
觀
寮
特
徵
(
如

•• 

背
景
，
態
度
，
或
情
境
因
素
)
兩

者
間
的
可
靠
關
係
'
將
增
進
市
場
區
隔
及
目
標
行
為
選
擇
，
以
及
隨
後
更
有
效
率
行
為
改

變
計
葷
的
發
展
與
執
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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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例
來
說
，
控
制
垃
圾
的
計
畫
發
展
應
與
目
標
受
眾
之
行
為
改
變
目
標
相
輔
相
成
，

如
「
反
垃
圾
」
(
〉
旦
旦
立
自
古
巴
對
「
非
垃
圾
」
(
巴
巴Z
Z
門
戶
口
已
。
反
垃
圾
計
畫

(
即
減
少
垃
垠
)
應
針
對
隨
地
亂
丟
垃
圾
者
(
即
定
期
性
或
間
歇
性
破
壞
璟
境
清
潔
的
個

人
)
，
然
而
非
垃
圾
活
動
(
即
增
加
撿
拾
垃
圾
的
行
為
)
應
集
中
在
早
已
關
心
璟
境
的
人

翠
(
如
地
方
性
山
峰

S
E
口

ω
)
俱
樂
部
的
成
員
)
。
的
確
，
當
我
們
設
計
垃
圾
控
制
的

推
廣
活
動
時
，
的
丘
】
叩
門(
5∞
0
)建
議
應
考
慮
五
種
類
型
的
個
人

•• 

ω
習
慣
性
隨
地
亂
丟

垃
圾
者
.
，ω
間
歇
性
隨
地
亂
丟
垃
圾
者
;
ω
非
參
與
的
無
垃
垠
者

這
種
人
不
亂
丟
垃
圾
，
但
是
認
為
垃
圾
控
制
計
制
無
關
緊
要
，
並
且
從
不
參
與
璟
境
計
畫

;
叫
關
心
的
無
垃
圾
者
，
這
種
人
有
點
關
心
垃
圾
問
題
，
並
至
少
已
經
考
慮
到
個
人
參
與

璟
境
計
畫
﹒
'
的
參
與
的
無
垃
垠
者
，
他
們
經
由
間
歇
性
或
日
常
的
行
為
來
表
現
個
人
對
改

善
璟
境
問
題
的
承
諾
。
最
後
類
型
的
個
人
最
可
能
成
為
自
願
者
，
並
且
支
持
以
反
垃
圾
或

非
垃
圾
為
目
標
的
垃
垠
控
制
計
畫
。

(
Z
O旦
Z
Z
『
叩
門
)

與
垃
圾
控
制
活
動
設
計
相
關
的
個
人
行
為
分
類
研
究
，
即
是
我
們
所
謂
的
市
場
區
隔

與
目
標
選
擇
，
這
項
分
類
研
究
與
璟
境
關
心
的
其
他
領
域
亦
有
關
，
如

m
Z
E

及
。
m
l

z
g

℃

Q
g
d
所
提
出
入
種
生
態
壓
力
的
八
種
目
標
的
類
別

l
|
|

人
口
、
食
物
、
土
地

、
水
、
能
聽
、
固
體
廢
棄
物
、
礦
產
、
與
空
氣
。
每
個
目
標
的
範
間
應
該
詳
述
其
目
的
並

辯
識
相
關
的
目
標
行
為
。
尤
有
甚
者
，
發
展
干
預
計
畫
前
，
特
殊
目
標
行
為
應
該
配
合
特

定
的
受
眾
與
情
揖
〈
間
市
場
區
隔
)
。
將
此
目
標
領
域
應
用
在
先
前
的
實
例
上
，
對
垃
圾

控
制
而
言
這
項
過
程
可
能
最
為
簡
便
，
但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垃
圾
控
制
只
是
固
體
廢
棄
物

處
理
大
範
圈
中
的
一
個
次
分
類
。
生
態
壓
力
分
類
當
中
的
其
他
次
分
類
包
括
減
少
廢
棄
物

'
資
源
開
發
，
廢
棄
物
的
處
置
，
危
險
廢
棄
物
的
運
送
與
傾
倒
，
以
及
有
毒
廢
棄
物
的
清

除
。
這
些
目
標
領
城
的
每
一
項
都
有
其
璟
境
保
護
的
目
的
，
目
標
行
為
，
相
關
的
目
標
受

眾
及
潛
在
的
參
與
者
。
如
同
璟
揖
本
身
一
般
，
這
項
工
作
極
其
艱
鉅
誼
雜
，
然
而
地
球
的

未
來
及
其
支
撐
的
生
命
就
仰
賴
全
世
界
能
否
接
受
此
一
跳
戰
。
該
是
我
們
以
實
際
行
動
計

盡
取
代
象
牙
塔
空
論
的
時
展
了
。

結

論

璟
境
惡
化
，
污
染
與
能
源
枯
竭
是
大
勢
所
趨
及
相
當
復
雜
的
問
題
，
因
此
他
們
急
需

受
到
注
意
與
干
預
。
大
多
數
的
璟
境
問
題
可
歸
因
於
人
類
行
為
，
而
這
些
問
題
的
解
決
之

道
，
就
需
要
人
們
行
為
，
態
度
及
價
值
大
規
模
與
長
時
期
的
改
變
。
行
為
學
家
主
張
直
接

命
中
行
為
，
在
遣
種
情
況
底
下
，
隨
即
而
來
的
態
度
，
就
是
我
們
想
要
追
求
的
，
而
其
他

璟
境
心
理
學
家
則
致
力
態
度
的
改
變
，
希
望
相
關
璟
境
與
保
護
的
行
為
也
能
因
而
改
變
。

這
兩
種
途
徑
可
能
都
有
益
，
每
一
種
都
是
適
合
某
些
情
境
的
最
佳
選
擇
。
許
多
證
據
顯
示

，
改
變
某
些
社
區
為
主
的
關
聯
性
行
為
，
可
以
增
加
璟
境
保
護
行
為
的
發
生
。
然
而
，
大

部
份
成
功
的
例
子
卸
是
相
當
小
規
模
與
短
時
期
。
我
們
所
面
臨
的
說
戰
是
，
選
擇
較
大
的

璟
境
，
並
且
訓
練
及
引
發
當
地
人
來
執
行
與
維
持
行
為
改
變
干
預
。
這
也
許
要
由
社
區
，

說
市
，
或
各
州
的
自
治
團
體
或
政
府
部
門
來
操
控
必
要
的
誘
因
。
然
而
，
唯
一
的
可
能
就

是
向
適
當
的
政
府
官
員
與
其
他
「
運
動
者
與
鼓
吹
者
」
傳
播
「
小
小
勝
利
」
的
成
功
實
例

。

本
文
一
開
始
提
到
美
國
心
理
學
會
一
場
動
人
的
演
說
，
這
場
演
說
闡
釋
了
我
們
今
天

所
面
臨
的
全
球
性
璟
境
問
題
，
並
提
供
了
不
同
的
假
設
性
建
構
來
解
釋
，
人
類
明
顯
拒
絕

或
逃
避
嚴
重
的
璟
境
議
題
。
演
說
結
束
的
時
快
，
筆
者
當
場
請
教
擔
任
紐
約
時
報
科
學
新

聞
編
輯
的
演
說
者
;
去
界
定
基
於
保
護
璟
境
而
需
要
改
變
的
行
為
與
關
聯
性
，
並
隨
後
著

手
實
施
干
預
的
作
法
做
乎
較
為
閉
智
，
而
非
解
釋
人
類
拒
絕
璟
壇
的
一
些
想
像
理
由
。
演

說
者
確
信
行
為
分
析
途
徑
是
解
決
問
題
的
方
法
，
此
一
研
究
途
徑
亦
應
該
被
嚐
試
。
的
確

，
他
邀
請
筆
者
嚐
試
這
種
研
究
途
徑
並
且
在
聽
年
內
同
他
回
報
。
這
項
交
流
強
調
，
對
行

為
科
學
家
而
言
，
要
想
君
見
他
們
的
努
力
轉
換
成
實
際
的
影
響
力
，
傳
播
將
是
最
重
大
的

說
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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